[bookmark: _Hlk155336007][bookmark: _Hlk155335254]桃園市114學年度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
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
1、 依據：
1、 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
2、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114學年度工作計畫。
2、 目的：
1、 鼓勵本市原住民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揪團自組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同儕合作共備、協同教學及共學共享，活化課堂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由族語老師就同儕專業精進需求，自主規劃研習內容，以期符應教師自我增能及教學需求，有效提升原住民族語教學專業。
3、 鼓勵本市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參與共學社群，以提升教學效能並促進專業成長。
3、 實施對象：桃園市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
4、 辦理時間：自核定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星期五）。
5、 實施原則：
1、 社群召集人：由專職族語老師擔任社群召集人自主揪團（可跨校），依社群教師專業成長需求，自行規劃課程內容並聘請講師。
2、 社群成員：
(1) 邀請本市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共襄盛舉，滿5人即可成團，由社群召集人主聘學校提出申請。
(2) 每位族語老師以加入一個社群為限。
3、 社群運作模式：請兼顧「過程」（包含共備、研習及專業對話）與「產出」（包含公開觀課及教材研發），並朝「產出型工作坊」模式訂定明確目標。
4、 社群運作時間：
(1) 學期間：課餘時間、下班後及假日時間為主。
(2) 寒暑假：（除學校既定之備課日外）則不限。以教師自主增能為主，參與人員准予公假，但不另行排代。
5、 社群運作地點：
6、 社群成果：成果報告1冊（含社群運作歷程、心得及至少1件教學方案設計）。
7、 補助內容：共計補助10群，每群申請補助經費新臺幣2萬元整為原則，每校限申請一群，補助項目以講師費、教材教具費、膳費、雜支等。
6、 申請時間及方式：
1、 申請時間：自114年9月16日起至114年10月17日(星期五)止。
2、 由社群召集人填具申請表(附件1)及經費概算表(附件2)，向主聘學校提出申請，再由學校協助將已核章之表件寄至本府原教中心（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地址：(33510）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214號收。
7、 經費核銷與成果報告：
各校於本案執行完竣後，最遲於115年7月31日前，以公文函送本案成果報告（附件3）、獎勵名冊（附件4）、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5）、結餘款支票（支票抬頭：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及原始憑證，並將成果報告電子檔寄至（yonze1228@caes.tyc.edu.tw），以辦理結案。 
8、 獎勵：本案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於計畫辦理完竣後，認真盡職，達成目標之召集人核給嘉獎1次，參與社群成員核給獎狀1紙。
9、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桃園市114學年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申請表
桃園市114學年 ○ ○ 國民○學
「族語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申請表
	社群名稱
	

	召集人
	姓名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社群
運作方式
(可複選)
	□共同備課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觀課議課）
□協同教學
□同儕省思對話
□教學媒材研發
☑教學方案設計 (此項目為必選)
□專題講座
□其他，                                                                       

	社群成員
(含召集人)
	姓名/任教學校/族(語)別

	
	姓名
	任教學校
	族(語)別
	備註

	
	
	
	
	召集人

	
	
	
	
	

	
	
	
	
	

	
	
	
	
	

	
	
	
	
	

	
	
	
	
	

	社群運作規劃

	主題
	內容
	地點
	日期

	
	
	
	

	
	
	
	

	
	
	
	

	
	
	
	

	
	
	
	

	
	
	
	

	
	
	
	


(請核章)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校長：

附件2：「桃園市114學年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預算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備註

	1
	外聘講師
鐘點費
	
	節
	
	
	專家學者授課
本項單價2,000元為上限
	＊每一社群執行皆須辦理至少二場次專家教師本土語文報考經驗傳承與指導講座或研習。
＊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編列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內聘講師
鐘點費
	
	節
	
	
	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本項單價1,000元為上限
	

	3
	教材
教具費
	
	式
	
	
	單價未達1萬元之物品 (詳如教材教具費明細表)

	4
	膳費
	
	人
	
	
	每人次以140元為上限

	5
	雜支
	
	式
	
	
	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二、(十三)雜支定義範圍內辦理。不得超過以上項目經費合計之5%

	總計
	
	上開備註欄粗體字部分請勿更動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學「○○社群」經費概算表(範例)                                                     
                                             
教材教具費明細表

	項次
	品名(含書籍清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合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附件3：「桃園市114學年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成果報告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學
族語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社群」成果報告
一、成果照片及說明(不足欄位請自行增加，至少檢附6張照片及說明)
	時間：○年○月○日（星期○）

	辦理內容： 

	活動
照片
	

	說明
	

	活動
照片
	

	說明
	

	時間：○年○月○日（星期○）

	辦理內容： 

	活動
照片
	

	說明
	

	活動
照片
	

	說明
	

	時間：○年○月○日（星期○）

	辦理內容： 

	活動
照片
	

	說明
	

	活動
照片
	

	說明
	


二、社群成員心得與建議(每位社群成員皆需就社群參與提供心得回饋與建議)
	社群召集人姓名：

	心得與建議
	

	社群成員姓名：

	心得與建議
	

	社群成員姓名：

	心得與建議
	

	社群成員姓名：

	心得與建議
	

	社群成員姓名：

	心得與建議
	


三、教學方案設計(教學方案設計可使用貴校常用格式)

四、其他成果


附件4：「桃園市114學年族語老師（含專職族語老師及族語教支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獎勵名冊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學
族語老師揪團共學專業學習社群計畫「○○社群」獎勵名冊
	編號
	主聘學校
	職稱
	姓名
	獎勵
	備註
(單位如有異動或退休者請註明)

	
	
	專職族語老師
	
	嘉獎1次
	召集人

	
	
	專職族語老師
	
	獎狀1紙
	

	
	
	族語教支老師
	
	獎狀1紙
	

	
	
	
	
	
	

	
	
	
	
	
	

	
	
	
	
	
	

	
	
	
	
	
	

	
	
	
	
	
	

	
	
	
	
	
	

	
	
	
	
	
	

	
	
	
	
	
	


(請自行增刪)
承辦人：                人事主任：                校長：

